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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章管理制度 

（经 2024年 6月 14日，第二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印

章管理，保证印章安全、有效、合理使用，防范印章管理和使用中的不规范行为，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印章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及各部门印章的管理和使用。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印章包括公司章、合同专用章、CEO兼总裁签名章、各

部门专用章、董事会用章、监事会用章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印章。 

第四条 董事会用章和监事会用章的管理部门为公司三会事务办公室。董事

会用章和监事会用章以外的其他印章的管理部门为公司人力资源共享中心以下

简称“人力共享中心”），可由人力共享中心在本制度框架内制定相应的印章管

理实施细则。 

第三章 印章的刻制及备案 

第五条 刻制公司章、部门专用章及其他公安局备案性质类印章需进行签报

报批手续，由主责部门报人力共享中心及主管领导审核，经CEO兼总裁批准后，

由人力共享中心指定人员到具备公安局备案资质的印章刻制点办理刻制申请。 

第六条 刻制董事会用章由三会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报董事长批准；刻制

监事会印章，由三会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报监事会主席批准。 

第七条 公司章、合同专用章的式样和规格按国家有关印章规定执行；CEO

兼总裁签名章刻制的式样和规格由CEO兼总裁确定；各部门章的名称、式样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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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由人力共享中心统一确定，报CEO兼总裁批准；董事会用章的式样和规格由董

事长确定；监事会用章的式样和规格由监事会主席确定。 

第八条 刻制完毕的公司章、由人力共享中心指定专人领取；部门专用章及

各类公安局备案印章由部门指定人员到人力共享中心领取后，在《印章移交登记

表》“接收人”中签收。人力共享中心则需在《印章移交登记表》印章留样。 

第四章 印章的使用权限及范围 

第九条 公司章：代表公司的法定名称、权力、凭信和职责，以公司名义对

外发布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协议书、证明、报告、信函及通知、通告

等，一律使用公司章。 

第十条 CEO兼总裁签字章：经CEO兼总裁批准或授权后使用 

第十一条 部门专用章：不得在公司合同及法律文件中使用，只限作为公司

内部专用。 

第十二条 财务管理部门业务专用章：适用于财会业务的使用，如银行印鉴、

公司发票等专用。 

第十三条 董事会用章：适用于以董事会名义出具的公告、报告、文件、函

件等。 

第十四条 监事会用章：适用于以监事会名义出具的公告、报告、文件、函

件等。 

第五章 印章的使用 

第十五条 以公司名义发出的文件，由经办人填写《加盖公司印章登记表》，

经部门经理或授权主管签字后，方可到印章管理员处盖章。文件、合同、协议书

等法律文件由公司领导审批；报表、介绍信、证明等一般文件，由部门经理审批。

印章管理员在使用印章时，应检查批准用印的签字，并有权了解用印内容。 

第十六条 加盖公司董事会用章，须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加盖公司监事会用

章，须经公司监事会主席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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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严禁在空白的信笺、介绍信、合同上用印，如因特殊情况需要，

应由所在部门提出申请，经部门经理审批并经分管领导批准指定用途后方可使用，

使用情况应报印章管理员登记备查。 

第六章 印章的保管及借出 

第十八条 印章保管必须安全可靠，须由专人存柜加锁。用完印章后要及时

锁好，不可将印章随意放在办公桌上或敞开保管柜。印章要在办公室保存，不得

私下委托他人代管。 

第十九条 公司章由人力共享中心指定人员进行保管，CEO兼总裁签名章由

CEO助理进行保管。 

第二十条 各部门使用的部门章及各类专用章由部门负责人指定人员进行

专人、专管、专用。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监事会用章由公司三会事务办公室指定人员进行保管。 

第二十二条 任何员工不得将公司章、CEO兼总裁签名章携带外出使用。如

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携带外出办公使用的，应由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分管领导及人力

共享中心总监批准，在印章管理员处登记备案后方可借出印章。公司章借出时，

应有两名员工同行，并做好借出时间、借出人、借出用途等记录。 

第二十三条 印章保管人或使用人一旦发现印章有异常现象或遗失，应立即

保护现场，及时报告，配合有关部门查处。 

第二十四条 印章保管人长期外出时须将印章妥善移交，以免贻误工作。印

章移交须填写《印章移交登记表》，注明移交人、接交人、监交人、移交时间、

图样等信息。 

第七章 印章的停用及注销 

第二十五条 印章停用的情况： 

（一）部门变动或部门名称改变，旧印章停用，应当清查全部变动前印

章，并报CEO兼总裁审定旧印章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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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章损坏。 

（三）遗失或被窃，声明作废。 

第二十六条 公司章、部门专用章及各类公安局备案性质类印章停止使用需

进行签报报批手续，报主管领导及人力共享中心审核，经CEO兼总裁批准后，由

人力共享中心指定人员负责保存或销毁并建立印章上交、销毁的登记档案。董事

会用章停用由三会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报董事长批准后，交回三会事务办公室

指定人员保存或销毁；监事会印章停用，由三会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报监事会

主席批准后，交回三会事务办公室指定人员保存或销毁。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相冲突的，或本制度实施后另有

相关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执

行。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施行。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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